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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税务会计师专业能力

全国统一居家线上考试考生须知

一、考试时间

11 月 7 日，上午：09:00-11:30，下午：13:30-16:00

二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考前注意事项

1.在登录电脑端考试系统后，请务必登录“鹰眼”第二视角

监考平台，确保第二设备音频状态开启，且必须调至勿扰模式，

避免考试过程中来电影响第二设备实时监控及考试全过程录像，

对考试公平进行佐证。

2.考生须按照操作手册中的设备要求准备考试设备及监考

设备，如因设备未满足要求而导致无法登录考试系统、无法正常

参加考试、第二视角监考视频不能正常显示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

承担。

3.在正式开始考试前，请考生按照考试设备及网络调试要求

将设备及网络调试到最佳状态，电脑和移动设备端摄像头全程开

启。考试过程中由于设备硬件故障、断电断网等导致考试无法正

常进行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。

4.系统登录采用人脸识别功能进行身份核验，请确保参加考

试的人员全程为考生本人，如发现考生存在替考、作弊等违纪行

为，一律取消考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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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考生在考试全程未经许可不得接触和使用手机、固定电话、

电子手表等。如考试中途出现系统故障等需要协助处理的问题，

请考生通过考试客户端右侧“技术支持”获取帮助，考生只允许

通过考试客户端与考试系统客服人员进行沟通。凡发现未经许可

接触和使用通讯工具的，一经发现，一律交由考试主办单位按违

纪处理。

6.正式考试当天，请考生提前 30 分钟登录考试系统客户端。

因个人原因延迟进入考试系统，延误时间仍计入考试总时长。在

开考 30 分钟后，考生仍未进入考试系统，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

格；开考后第 90 分钟方可交卷，系统将在第 90 分钟开启交卷按

钮，考生无法在开考后 90 分钟内进行交卷。

7.考试开始前，考生需使用移动设备按照页面提示登录“鹰

眼”第二视角监考平台，将移动设备旋转一周展示考生所处的考

试环境及空白草稿纸，展示完成后将移动设备固定在移动设备指

定摆放的位置上继续拍摄。

8.正式考试当天考生如因疾病等原因不能坚持考试的，应报

告监考人员，监考人员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。

9.所有考试的试题内容，均属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版权所有，

应考人员未经授权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将试题内容进行抄录、

复制、传播。

（二）考中注意事项

1.考试过程中，考试系统客户端会全程对考生的行为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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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因此考生本人务必始终在监控视频范围内，同时考生所处考

试环境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，一经发现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

考生本次的考试成绩。

2.考试系统后台实时监控，全程录像、抓拍。在考试期间禁

止使用快捷键切屏、截屏，以免导致系统卡顿、退出，如强行操

作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。考试全程不允许多屏登录，

一经发现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考生本次的考试成绩。

3.考试过程中，考生若有疑似违纪行为，系统将自动记录，

考试结束后由考务工作小组根据记录视频、电脑截屏、作答数据、

监考员记录、系统日志等多种方式进行判断，以下情况会被系统

判定为异常情况：①人像离屏、②面部有遮挡、③照片与本人不

符、④画面内被识别到多人面部。被判定为监控异常的画面会上

传到考试后台的考试详情页，实属违纪的将作出违纪处理，取消

考生本次考试成绩。

4.考试过程中，考生不得中途离开座位，不得在考试结束后

传递、发送考试内容，一经发现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考生本

次的考试成绩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考生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。

5.考试结束时，系统将提示交卷，对于超时仍未交卷的考生，

系统将做强制交卷处理。

6.考生若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登录、答题、保存、交卷，将不

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，后果由考生承担。

7.考试过程中，考生不得吸烟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烟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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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），不得吃东西，一经发现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考生本

次考试成绩。

8.如违反以上相关要求导致考试异常，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；

属于违纪行为的，一律取消考试成绩。

三、违规违纪行为及处理办法

（一）考生须在模拟测试时调试完成考试所需要硬件设备和软

件要求，如考生在测试时遇到问题，可点击考试客户端右下角“技

术支持”联系在线工作人员进行咨询。如考生因未参加模拟测试、

模拟测试期间未将考试设备及第二视角监考设备调试到可用状

态等原因，导致正式考试不能正常进行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本次考试每个科目考生可自行准备一张空白草稿纸和一

支运算用笔、需在考前登录后使用摄像头进行展示；本次考试不

能使用实体计算器，只能使用系统自带的计算器计算。如在正式

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桌面存在除考试设备外其他物品将视为考

生存在违纪行为，由此造成的后果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模拟测试设备调试完成之后考生不得更换考试设备及第

二视角监考设备，如因考生在正式考试当天更换设备导致不能参

加考试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未按照设备要求准备设备的考生，导致无法正常进行考

试和第二视角监考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为保障考试能够顺利进行，请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切勿自

动更新或重装系统。同时，必须关闭 QQ、微信、钉钉、内网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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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所有通讯工具及 TeamViewer、向日葵等远程工具以及卸载暴

风影音软件。不按此操作导致考试过程中出现故障而无法正常进

行考试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六）考生在登录考试系统进入到人像比对环节后，将头部移

置在指定画面位置进行识别。识别过程中须确保光线适宜，避免

光线过强或过暗，如识别未通过，请调整角度或环境。系统为考

生提供 5 次人脸识别机会，5 次机会使用完后仍被判定为不合格

的考生可先行参加本次考试，考后由考试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对人

脸比对不通过的考生进行人工判定，如人工判定后仍认定为不合

格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七）请根据考试安排，在模拟测试时进入考试系统客户端及

“鹰眼”第二视角监考平台进行设备调试。如考生在模拟考试时

考试客户端或“鹰眼”第二视角监考平台未能正常登录，请考生

点击考试客户端右侧“技术支持”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进行相应

的调试。如模拟测试考生未解决考试客户端或“鹰眼”第二视角

监考平台无法正常登录等问题导致正式考试无法正常参加，后果

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八）开考前及考试过程中支持 5次重复登录退出，考试过程

中退出考试系统后再次登录可进行断点续考。考生每次登录退出

系统将进行操作日志记录留痕。如考生在首次登录系统时无法正

常登录，请立即点击考试客户端右下角“技术支持”，与工作人

员取得联系，切勿在未与工作人员联系的情况下自行重新登录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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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。如因考生未与工作人员联系自行多次重新登陆系统导致超过

登录次数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九）请全程保持用于第二视角监考的移动设备电量充足，避

免因移动设备断电关机导致被判定违规。如考试过程中移动设备

因电量不足导致监考中断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十）考试开始 90 分钟后，选择结束考试，后台将记为“考

生已正常交卷”；强行退出考试系统或掉线，将视为“离线”异

常。

（十一）考试过程中，监考老师会根据需要与考生进行实时视

频沟通。为保证监考老师可及时与考生取得联系，在正式考试时

考生的电脑设备及用于第二视角监控的设备不可静音，全程调至

正常音量，确保考试中能听到监考老师的呼叫。

（十二）考试全过程，“鹰眼”第二视角监考平台须始终保持

前台运行状态，不能最小化或退出，监考机设备也不可息屏，避

免造成录像中断，被识别为疑似作弊行为。

（十三）考生答题过程中若出现第一视角或第二视角缺失等问

题，后果由考生承担，一律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考试资格，认定考

试成绩无效。

（十四）考试开始后，请根据考试要求遵守考试纪律。考生在

考试中的行为将由 AI 识别并推送给后台监考老师和系统。

（十五）坚持科学严谨、确保质量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本次考

试使用双视角监考技术对考试过程进行全面监控。考试实行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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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像、人脸识别登录、考试全程面部监测、随机拍摄照片、离座

检测、语音监测、网上巡考、防切屏监控、防复制粘贴等防作弊

措施。

（十六）考试过程中以下任一行为将会被认定违反考试纪律，

并依据相关规定取消考生本场考试成绩：

1.伪造资料、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被替代参加考试的行为。

2.作答空间内出现两人或两人以上、或通过他人协助进行作

答的情况。

3.佩戴口罩、遮挡面部、遮挡或关闭摄像头、离开视频范围

等逃避监控的行为。

4.考试期间出现离开座位的行为。

5.考试期间翻看书籍、资料的行为。

6.佩戴入耳式耳机、耳麦的行为。

7.频繁切换出考试界面或关闭考试系统重新登录的行为。

8.拍摄、抄录、传播试题内容等。

9.答案中出现考生姓名、身份证号等与考生有关的信息。

10.恶意破坏考试系统、篡改考试数据。

11.其他违反考试公平性，危害考试安全的行为。


